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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主管會議紀錄 

壹、時間：110 年 8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國光館 2 樓會議室 

叁、主持人： 陳校長修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錄：張藝薰 

伍、主席致詞：今日會議開始。 

陸、列管事項執行情形： 

歷次校長指示及決議事項 執行情形 

追蹤

v/

x 

一、請編製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之各

階段工項預定進度計畫表。(總務

處) 【109 上 20 主】 

黃冠中建築師事務所預計 8月底前 

完成細部設計。 V

二、請編製信義館廁所整修工程之各階

段工項預定進度計畫表。(總務處)

【109 上 20 主】 

預計施工進度 51.59%，實際施工進

度 52.92%。 V

三、「整建多功能綜合球場」計畫案，請

就各階段工作推定排程，並在建築

師設計前，溝通設計理念，表達本

校需求，並確實掌握時程進行。(學

務處) 【109 下 3 主】 

1.施工進度：截至 8 月 15 日預定進

度 66.35%，實際進度 45.78%，落

後 20.57%，落後原因：因本案屬

戶外工程，6 月中至今因雨造成工

地潮溼，雖有放晴，但工區一直

處於重復溼乾的狀況，又因雨天

造成地坪水氣太重無法接著施作

後續工項導致進度落後甚多。 

2.施工內容：無。 

3.8 月 9 日施工會議暫停乙次；8月

16 日召開第 9 次施工會議，討論

趕工計畫及 8月 13日辦理新增項

目第一次議價廢標後續事宜。 

4.8 月 23 日(星期一)配合體育署蒞

校辦理工程查核。 

V

 

柒、上次會議提案討論決議事項執行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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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行情形： 

一、各項施作或工程，各處室驗收時應

確實檢核，並請廠商處理廢棄物

等。(各處室、總務處) 

遵照辦理。 
X

二、各專案計畫經教育部（局）同意結

案後，請依相關規定辦理有功人員

敘獎。(各處室、人事室) 

遵照辦理。 
X

三、各承辦人簽辦公文如未能於期限內

結案歸檔，請申請公文展期。(各處

室、總務處) 

遵照辦理。 
X

四、已批准之公文、表單或計畫，如後

續變更，應重新簽核，不得擅自更

動。(各處室) 

遵照辦理。 
X

 

玖、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高一團體課程諮詢線上說明會，於 110 年 8 月 13 至 16 日(星期五至一)舉行，

請各班導師轉知學生影片網址，並填寫團體課程諮詢回饋表及個別課程諮詢

申請表。將於 110 年 8 月 17 至 23 日進行多元選修選課，110 年 8 月 24 至 30

日進行微學習課程選課。 

二、110 年 8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2 時至下午 3 時辦理本校第 2 次代理教師甄選

試務工作。 

 

【國中部】 

一、國際交流：2021 櫻花科學營，於 110 年 8 月 18 日下午 2時辦理線上行前會議，

已轉知指導教師及學生代表。 

二、專案計畫：110 學年度「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與國外姐妹校推動線上教學計畫」

獲補助經常門新台幣(以下同)20 萬元，資本門 60 萬元，合計 80 萬元整，已

於 110 年 8 月 13 日掣據發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請款。 

 

【學務處】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一)防疫小組：110 年 8 月 17 日(星期二)召開第 3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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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新生始業輔導、返校日及開學始業式之防疫作為。 

二、110 學年度學生手冊：業於 110 年 8 月 13 日彙整完成，俟陳核後送印。 

三、性平業務： 

(一)110 年 8 月 13 日召開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進

行性平案件審議與討論。 

(二)感謝各處室配合，109 學年度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實施情形檢核表業已於 110 年 8 月 16 日於線上完成共編並將相關資料寄

回生輔組。 

四、校園環境清消： 

(一)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於 110 年 8 月 13 日 14 時入校進行公共場所消毒。 

(二)大雨過後持續落實孳生源清除等登革熱相關防治工作，110 年 8 月 12 日於

水溝進行投藥。 

(三)110 年 8 月 28 日(星期六)進行校園(含班級教室)消毒。 

 

【總務處】 

一、111 年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案，目前支付項目:黃冠中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

計及監造服務第一期款新臺幣(以下同)105 萬 6,806 元;高雄市政府新工處委

託代辦第一期款 20 萬元;石淘記工作室公共藝術設置專業服務委託代辦第一

期款 1 萬 9,600 元，共 127 萬 6,406 元，由本校務基金代墊。 

二、盧碧颱風外圍環流豪雨造成本校國光館及體育館多處漏水，足球場司令台擴

播系統損壞，已申請災損共新臺幣 108 萬元，國教署陳慧玲簡任視察 110 年 8

月 11 日已到校勘查，補助金額審查中。 

 

【輔導室】 

一、指考成績 110 年 8 月 15 日公布，18-21 日登記分發網路志願選填，輔導室提

供考生以電話、視訊或預約到校諮詢方式協助，31 日放榜，追蹤升學就業進

路。 

二、關心 110 學年度特殊需要新生，輔導室與導師合作，建立關懷網絡，開學後

依適應或學習需要提供認輔，特工聯盟等資源進行協助。 

 

【圖書館】 

一、近日豪雨，圖書館有三處漏水，已向總務處提報災損。 

二、因應 111 年新建大樓計畫，為避免因拆除和平館而造成八德館及公弢館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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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可用，近日邀請廠商協助評估因應的措施及施工經費。 

 

【人事室】 

一、110 學年度第 2 次代理、代課教甄業務，進度摘要： 

(一)自 110 年 7 月 28 日至 8月 8 日公告， 8 月 9 日受理報名，報名人數: 

1、國中部歷史專長代理教師，2 人。 

2、國中部化學專長代課教師，1人。 

(二)於 8月 17 日下午辦理甄選業務。 

(三)於甄選業務結束後，召開教評會審議成績及錄取人員。 

二、110 學年度第 2 次雙語代理教師甄選業務，摘要如下： 

(一)甄選高中部化學科(雙語教學)及國中部音樂專長(雙語教學)各 1名。 

(二)公告期間：自 110 年 8 月 12 日（星期四）至 8 月 19 日（星期四）止。 

(三)本次代理教師甄選作業，採一次公告分次招考方式辦理。 

1、第 1次招考報名：110 年 8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2、第 2次招考報名：110 年 8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3、第 3次招考報名：110 年 8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四)甄選時間：110 年 8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三、本校 110 學年度第 1次代理教師甄選，各科正取人員如下： 

(一)高中部英文科代理教師(代理懸缺)：蔡傑宇。 

(二)高中部公民與社會科代理教師(代理懸缺)：方乃涓。 

(三)高中部輔導科代理教師(代理懸缺)：沈勝一。 

(四)國中部國文專長代理教師(代理懸缺)：王于瑄。 

(五)國中部數學專長代理教師(代理懸缺)：朱家儀。 

以上人員均已辦理報到手續，人事室錄案續辦相關事宜。 

四、預定於本週完成同仁參加謝師宴人數調查案。 

五、於 110 學年度第 2 次代理教甄人員報到後，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進用編制內教師實施計畫」及相關審查函文，製據併

同「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增核員額運用清冊」於 110 年 9 月 3 日前申請補

助經費額度 94 萬 208 元。 

 

【主計室】 

截至 110 年 8 月 11 日止，本校執行期限截止日在 110 年 9 月 30 日前之補助計畫

及其執行情形如附件，請各處室儘早請購及報銷，並於執行完畢後 2 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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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報。 

 

拾、提案討論： 

案由一：111 學年度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本校國中部「優先免試入學」

3 高中 2高職學校決定方式，請討論。(教務處) 

說  明： 

一、依據每年 10 月中旬「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會議決議辦

理： 

(一)提供本校近 3年就讀各公立學校人數最多之 6高中及 4高職學校資料，

作為選擇優先免試入學學校名單。 

(二)應調查國三學生及家長意願，經校務會議討論後決定本校國中部優先

免試入學學校。 

(三)得變更為 2高中 3 高職，但須送免試入學委員會優先免試入學審查小

組通過方可執行。 

(四)倘各國中選擇之優先免試入學學校非建議名單，應提具表件，確認該

規劃符合優先免試入學精神，送免試入學委員會之優先免試入學審查

小組通過方可執行。 

(五)各國中選擇之優先免試入學高中高職比例範圍：15~40%，總比例 100%。      

二、近三年本校依照國三應屆畢業生家長意願調查表結果辦理情形如下： 

學年度 3 高中(比例) 2 高職(比例) 

108 
中山附中

(20%) 

中山高中

(20%) 

新莊高中 

(20%) 

三民家商 

(20%) 

高雄高工 

(20%) 

109 
中山附中

(25%) 

新莊高中 

(20%) 

中山高中

(15%) 

三民家商 

(25%) 

高雄高工 

(15%) 

110 
中山附中

(25%) 

新莊高中 

(20%) 

高師附中

(15%) 

三民家商 

(25%) 

高雄高工 

(15%) 

三、111 學年度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本校國中部「優先免試入學 3 

高中 2高職學校決定方式」提請表決。 

方案 本屆國三學生(家長)3 高中 2 高職意願調查 
召開臨時 

校務會議 

一   

二  (各校比例 20%)  

三 
（3高中依調查票數高低，依序比例為 25％、20％、15

％；2高職依調查票數高低，依序比例為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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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管會議通過後，將提案至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討論決

議。 

決  議：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二：本校 110 學年度協辦行政事項及每週減授鐘點節數，如附件 1，請討論。

(教務處) 

說  明：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及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數標準新增鐘點費要點」第

三點第(六)項及「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數標準」第八條辦

理，本校班級數 36 班，每週減授鐘點總節數最高核定 40 節。 

二、於 110 年 8 月 15 日彙整各處室協辦行政事項需求，每週減授鐘點總節數

44 節。  

三、依據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4 日修訂「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超授節數審

查原則」，為協助教學現場減輕行政負擔，從寬認定「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每週教學節數標準」第八條所稱「專任教師」身分(如代理教師、國

中小部專任教師)等得適用。 

四、110 學年度代理教師寒暑假協辦行政事項，目前填復如附件 2。 

五、通過後，進入協辦行政教師遴聘程序。 

六、依照國教署來函通知，上傳本次會議紀錄提出申請。 

決  議：本案會後再議。 

 

案由三：本校學生騎乘機車(含電動機車及電動腳踏車)規定(草案)，如附件，提

請討論。(學務處) 

說  明：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年 7 月 29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090323

號函辦理。 

二、業於 110 年 8 月 12 日完成簽核程序。 

三、本規定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另函復國教署。 

決  議：照案通過。 

 

拾壹、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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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主席裁示： 

一、各項招標案完成招標後，請先行上網請購，俾利掌握計畫執行進度。(各處

室、主計室) 

二、新學年度協辦行政工作案，請各處室依工作性質再審酌協辦節數，務求衡

平性。(各處室、教務處) 

 

拾叁、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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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 

 

計畫代碼 計畫 

名稱 

處室 執行 

期限 

核定 

金額 

尚未 

請購 

尚未 

請購%

說明 

110C053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衝擊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校

外住宿租金 

教務處 110.08.04-

110.08.18 

2,900 0 0%  

110C0513  教育部 110 年度中

小學校長專業學習

社群運作實施計畫

補助經費 

教務處 110.03.01-

110.08.31 

45,000 35,811 80%  

110C0512  (110 年)高中學生

學習扶助經費

(109-2) 

教務處 110.02.22-

110.08.31 

54,000 9,888 18%  

110C0506  (經)110 年充實一

般科目教學設備計

畫 

教務處 110.01.21-

110.08.31 

37,000 400 1%  

110C0103  資--110 年充實一

般科目教學設備計

畫 

教務處 110.01.21-

110.08.31 

813,000 915 0%  

110C0505  (110 年)因應新課

綱所需課室空間活

化需求改善計畫 

教務處 110.01.12-

110.08.31 

850,000 36,230 4%  

110C0514  召集學校-109 學年

大專校院協作共好

計畫 

教務處 110.01.01-

110.09.30 

1,250,000 300,077 24% 因佈告

欄

157,200

元已招

標,系統

尚未請

購所致 

110C0515  合作學校-109 學年

大專校院協作共好

計畫 

教務處 110.01.01-

110.09.30 

150,000 10,616 7%  

109C0550  提升國中小自然科

學領域教學設備計

畫-經常門 

教務處 109.10.01-

110.09.30 

63,500 0 0%  

109C0115  資--提升國中小自

然科學領域教學設

備計畫-資本門 

教務處 109.10.01-

110.09.30 

36,5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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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1 

 

110 學年度協辦行政工作事項及協辦教師 

110.08.1703 行政主管會議通過 

處室 組別 
每週協

辦節數 

協辦行

政教師
協辦行政事項 

教務處 教學組 2 呂定璋

負責閱讀理解與寫作表達課程規劃，帶領課

程共備、觀課、回饋修正、產出教材及課程

評鑑 

教務處 教學組 2 吳宜憲
全年級跑班選課、加退選作業、選課事務、

到大學端駐點 

教務處 主任 3 黃翠瑩

彈性學習時間 I社群召集人、自主學習基礎

課程、計畫說明、計畫審查事務、成果展事

務 

教務處 教學組 2 洪學豐
學習扶助課程規劃與安排，相關業務資料、

成果報告彙整 

教務處 註冊組 2 胡惠玲

學習歷程檔案操作系統教育訓練(師、生場

次)、解疑、各班進度彙整、未上傳原因調查

彙整、相關諮詢輔導督促、成效分析 

教務處 設備組 1 羅卓宏 電腦教室管理，軟硬體環境管理 

教務處 實研組 2 朱彧瑩 引進外師相關協辦行政事項 

教務處 實研組 2 謝隆欽

部定必修-探究與實作課程模組規劃，帶領課

程共備、觀課、回饋修正、產出教材、成果

發表會及課程評鑑 

教務處 實研組 2 鄭涵方

校訂必修-Novels 讀書繪課程模組規劃，帶

領課程共備、觀課、回饋修正、產出教材、

成果發表會及課程評鑑 

教務處 實研組 2 楊英如

雙語實驗班召集人，課程計畫書修正意見彙

整與回覆、籌劃專題講座、校外活動競賽報

名、校外參訪與聯繫窗口、引導學生籌劃辦

理特色課程成果發表會及草擬實施計畫，成

果報告(實驗課程部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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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 組別 
每週協

辦節數 

協辦行

政教師
協辦行政事項 

教務處 實研組 2 朱世峰

數理實驗班召集人，課程計畫書修正意見彙

整與回覆、籌劃專題講座、校外活動競賽報

名、校外參訪與聯繫窗口、引導學生籌劃辦

理特色課程成果發表會及草擬實施計畫，成

果報告(實驗課程部分)彙整 

    2 盧毓騏
國際教育社群召集人，全球永續發展 SDGs

主題課程融入課程規劃與課程實施成效評估

教務處 資源教室 6 許慈玉
負責特教業務及協助自主學習資源彙整、建

置 

    2   
雙語教學社群召集人，帶領社群教師討論產

出雙語教學教案，執行備觀議課及成果彙編

國中部 國際交流 2 蔡涵如

國際教育精進計畫(SIEP)及高中優質化(國

際教育)活動與課程內容規劃、專題講座聯

絡、成果彙整 

總務處 主任 2 鄭嘉浤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與宣導活動規劃 

輔導室 輔導組 2 林思瑜
彈性學習時間 I、高二彈性學習課程-職業生

涯探索與試探社群召集人 

輔導室 輔導組 2 余涵尊
彈性學習時間 I、高一彈性學習課程-自我生

涯探索社群召集人 

學務處 訓育組 2 陳家全

依據學校發展方向協辦獨創性活動，規劃學

校特色活動等課程內容，如戶外教育教學參

觀、媒體識讀、學習成果發表、節日慶祝、

國內外交流、聯誼活動、校際活動。 

學務處 衛生組 2 唐帥宇
規劃設計融入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多元文

化課程內容、執行與學習成果發表。 

  
目前申請總

節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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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2 

 

110 學年度代理教師協辦事項 
 

教師 組別 協辦事項 

蔣依真 學務主任 國光班班萌社群事務 

劉冠鈴 社團活動組 校內體育競賽規劃與執行 

蘇良真 訓育組 校慶、畢典等大型活動司儀訓練與控場 

蔡傑宇 國中部 
ASEP、FOCUS、姊妹校視訊等計畫協同陪伴指導

學生，修改文稿。 

卓佩芬 國中部 大手牽小手活動聯絡人 

謝旻儒 教務主任 學習歷程檔案輔導與作品示例 

洪學豐 教學組 國中部學生學習扶助專案 

余涵尊 教學組 
語文類學藝活動競賽初賽 

作業抽查 

吳彬世 註冊組 國三各項升學報名作業、國三模擬考成績分析

鄭嘉浤 實研組 均質化營隊聯絡 

沈勝一 輔導組 輔導室協辦 

方乃涓     

王于瑄     

朱家儀     

國中歷史     

說明： 

1.110 年寒假約 20 小時工作量 

2.111 年暑假約 20 小時工作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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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國立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學生騎乘機車(含電動機車及電動腳踏車)規定(草案) 

110 年 8 月○日 110 學年度第○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有效輔導學生騎機車(含電動機車及電動腳踏車)上、放學及維護交通

安全。 

二、申請騎乘機車(含電動機車及電動腳踏車)到校條件： 

（一）領有機車(含電動機車)駕照之本校學生，電動腳踏車則無需駕照。 

（二）備有本人駕照、行車執照、強制保險單，電動腳踏車則無需上述資料。 

（三）家長簽署之同意書及申請書。 

上述三項條件缺一不可，否則一律不得騎機車到校，電動腳踏車僅需家長簽

署之同意書及申請書即可。 

三、申請方式：至學務處生輔組領取申請書，填妥相關資料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駕

照、行車執照、強制保險單影本)，至總務處辦理停車證申領及繳費，始可騎

機車(含電動機車及電動腳踏車)入校。 

四、一般規定： 

（一）須確實將機車停放至規定位置(入校大門口左側機車停車區)。 

（二）機車上應黏貼本校停車證。 

（三）行車時應戴安全帽。 

（四）遵守交通規則，不超速，不違規。 

（五）不得附載同學（可搭載直系親屬，如弟妹）。 

（六）機車不得變形或改裝。 

（七）機車不得借予同學騎乘。 

五、違規處理： 

（一）申請核可學生違反前條一般規定之任何一款者，記警告乙次處分，滿三次

則取消騎乘機車到校資格。 

（二）領有駕駛執照未辦申請手續、擅騎乘機車上下學者，記警告乙次處分，累

犯加重處分。 

（三）無照騎乘機車或是一車三載等嚴重違反交通規則者，依校規予以小過乙次

處分。 

（四）騎乘機車肇事造成傷亡者，應負法律責任，並取消騎乘機車到校資格。 

六、本規定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